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及介入科改造项目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服务项目
二、项目清单
	序号
	设备清单
	数量
	技术服务内容

	
	
	
	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
	高端CT机
	1台
	√
	/

	2
	数字乳腺X线射线机
	1台
	√
	/

	3
	多功能数字平板胃肠机
	1台
	√
	/

	4
	平板式数字化X线摄影系统
	1台
	√
	/

	5
	X射线骨密度仪
	1台
	√
	/

	6
	移动式C型臂X射线机
	1台
	√
	/

	7
	DSA（血管造影机）
	2台
	√
	√

	8
	专家评审服务次数
（包括专家评审费等全部费用）
	/
	1次
	2次

	9
	完成《辐射安全许可证》设备增项上证服务
	4次

	备注：含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出具相关报告以及完成相关检测等。


三、供应商资格要求
[bookmark: _GoBack]1、供应商必须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提交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法人登记证）。
2、供应商须具有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编制能力，提供“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https://xypt.china-eia.com/XYPT/）”查询截图，供应商应进入“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的守信名单，并提供查询截图。
3、供应商在职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数量应大于等于2人，提供社保证明文件。
四、项目要求
依据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我院医学影像科及介入科改造项目开展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服务，在双方约定的时间期限和项目范围内向医院提供公正、科学、客观、独立的评价文件，并对其内容和结果负责，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编写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完成约定的其他相关工作。在完成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同时，需承办评价报告评审会和中间成果汇报会，并根据专家评审意见修改、补充及完善评价报告。供应商需协助院方取得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环评批文，组织相关竣工环保验收，提供协助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设备增项上证服务。
五、技术服务进度
1、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两个月内取得上级部门的环评批复。
2、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医院取得环境批复，并装机调试完成，供应商协助完成《辐射安全许可证》设备增项工作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监测（调查）报告。

